
雲林縣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6年○○月○○日府行法一字○○○○○○○○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終身學習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社區大學設置應考量文化生活圈、平衡城鄉發展、確保學習資源

近用性及其他因素，適當劃分區域，營造在地永續之學習環境。 

第四條    本府得自行設置或委由依法設立或立案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

人或學校（以下簡稱受託團體），辦理社區大學。 

         受託團體除雲林縣縣立學校，以委任方式辦理外，其他以委託

方式辦理。 

前項以委託方式辦理之受託團體，應於章程內明訂辦理社區大學

之宗旨。 

委由受託團體辦理時，委託期限一次三年，委託期滿辦學績效優

良者，得優先續約。 

第五條    本府應編列預算，委託受託團體辦理社區大學所需部分經費，除

由本府補助外，其餘所需經費應由受託團體自行籌措。 

第六條    本府應考量社區大學實際需求，指定或協調所屬機關（構）、學

校提供合適之場地、相關設施及設備，作為社區大學辦公、教學及其

他活動使用。 

前項社區大學借用機關（構）、學校場地作業要點，由本府另定

之。 

本府對於提供辦學空間之協辦機關（構）、學校，應予獎勵。 

第七條    社區大學得視縣民學習需要，報經本府核准後，設立分校、分班

或教學據點，並於設立後報本府備查。 

為鼓勵社區大學營造在地學習環境，增加在地學習機會，本府得

視其所設立分校、分班、教學據點之實際需求及成效，給予獎勵。 

第八條    社區大學應置校長或主任一人，綜理社區大學業務。 

社區大學組織規程，應由受託團體與社區大學共同訂定或修正，



並報本府備查。 

社區大學應訂定師資聘用及課程審查辦法，並報本府備查。 

第九條    社區大學應設校務會議，由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及學員代表

組織之。 

         前項教師代表及學員代表合計，不得少於代表總數三分之一。 

第十條    社區大學採學分制，學分之計算，授課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學員

上課時數達該課程應上課時數三分之二以上，且評量通過者，得由社

區大學核發研習證明書。 

     雲林縣各社區大學學分得互相採計。 

     社區大學於寒、暑假辦理短期課程招生時，應報本府備查。 

     社區大學課程開設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一條    社區大學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將開設課程、師資、學

員資料報本府備查。 

第十二條    社區大學應依雲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基準規定，辦理收、退費。 

            前項收退費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三條    社區大學委由受託團體辦理者，其經費之收支應以受託團體名

義開立專戶，專款專用；其相關經費之運用及學分費之核支，應依

政府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經費收支決算，受託團體應由會計師針對社區大學部分獨

立簽證。但受託團體為公立學校者，應由學校之會計單位針對社區

大學部分代為簽證。 

      前項之簽證應於每年1月底併同成果報告函送本府備查。 

第十四條    本府應設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會)，遴聘委員九

人至十五人組織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不限次數。 

審議會之委員，應包括社區大學實務工作者、專家學者及本府

代表；其社區大學實務工作者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專家學

者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五分之一。 

審議會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審議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會議主席應於第一次開會時，由委員互推產

生，主席因故未出席者，由委員互推一人主持會議。 

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社區大學發展政策。 

二、社區大學之委託辦理方式。 

三、社區大學之評鑑實施要點。 

四、社區大學之設置、續約及終止委託。 

五、社區大學發展之其他重要事項。 

第十五條    本府應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評鑑。 

前項評鑑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本府就審議會委員中遴聘擔任

之。 

社區大學辦理績效優良者，本府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得限

期改善或視其情形終止委託(任)。 

第一項評鑑實施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六條    社區大學學員學分累計達規定者，得以縣長名義授予學習證

書。 

前項學習證書授予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